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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１９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４

日以书面和传真方式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在宁波望春工业园区杉杉时尚产业园（云林中路

２３８

号）

Ａ

座三楼会议室召

开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董事

７

名。 独立董事蒋衡杰、

郑孟状因公出差，委托独立董事戴继雄代为出席并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章程和有

关法律法规，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梳理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湖南杉杉新材

料有限公司及东莞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股权结构的议案

为进一步整合资源，促进公司锂离子电池材料产业的发展，搭建统一的锂离子电池材

料产业经营管理平台，公司拟对锂离子电池材料产业各子公司的股权关系进行梳理。 上

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湖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及东莞

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做如下调整：

１

、对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调整：

同意公司受让控股子公司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科技”）所持宁波杉

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新材料”）

５３％

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以宁波新材

料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０

，

８３０．２４

万元为依据，确定为

５

，

７４０．０３

万元；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杉杉通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贸易”）受让公司控

股子公司上海科技所持宁波新材料

１０％

的股权， 股权转让价款以宁波新材料

２００８

年度经

审计的净资产

１０

，

８３０．２４

万元为依据，确定为

１

，

０８３．０２

万元。

该股权转让前，宁波新材料的股权结构为：杉杉股份

３７％

，上海科技

６３％

；

该股权转让后，宁波新材料的股权结构为：杉杉股份

９０％

，通达贸易

１０％

。

２

、对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调整：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杉杉休闲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休闲”）将其所持上

海科技

１０％

的股权转让予公司全资子公司通达贸易， 股权转让价款以上海科技

２００８

年度

经审计的净资产

２５

，

４７７．６８

万元为依据，确定为

２

，

５４７．７７

万元。

同意公司受让上海易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恩实业”）所持上海科技

１．３７９１％

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以上海科技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２５

，

４７７．６８

万元为依据，确定

为

３５１．３６

万元；

同意公司受让自然人姜宁林所持上海科技

０．５８１７％

的股权， 股权转让价款以上海科

技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２５

，

４７７．６８

万元为依据，确定为

１４８．２０

万元。

该股权转让前，上海科技的股权结构为：杉杉股份

８８．０４％

，上海休闲

１０％

，易恩实业

１．３８％

，姜宁林

０．５８％

；

该股权转让后，上海科技的股权结构为：杉杉股份

９０％

，通达贸易

１０％

。

３

、对湖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调整：

同意将公司所持湖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杉杉”）

７５％

的股权转让给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杉杉新能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新能源”。 宁波杉杉

新能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系为公司锂电材料产业经营管理需要而

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１

亿元人民币，杉杉股份出资

９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９０％

；通达贸易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

。 ），股权转让价款以湖南杉杉

２００８

年

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７

，

０９３．５３

万元为依据，确定为

５

，

３２０．１５

万元；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新能源受让自然人郑建峰所持湖南杉杉

１５％

的股权， 股权

转让价款以湖南杉杉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７

，

０９３．５３

万元为依据，确定为

１０６４．０３

万元；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通达贸易受让自然人聂建军所持湖南杉杉

１０％

的股权， 股权转

让价款以湖南杉杉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７

，

０９３．５３

万元为依据，确定为

７０９．３５

万元。

该股权转让前，湖南杉杉的股权结构为：杉杉股份

７５％

，郑建峰

１５％

，聂建军

１０％

；

该股权转让后，湖南杉杉的股权结构为：宁波新能源

９０％

，通达贸易

１０％

。

４

、对东莞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调整：

同意将公司所持东莞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杉杉”）

９０％

的股权转让

给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新能源， 股权转让价款以东莞杉杉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５

，

１３２．４１

万元为依据，确定为

４

，

６１９．１７

万元。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通达贸易受让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科技所持东莞杉杉

１０％

的股

权， 股权转让价款以东莞杉杉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５

，

１３２．４１

万元为依据， 确定为

５１３．２４

万元。

该股权转让前，东莞杉杉的股权结构为：杉杉股份

９０％

，上海科技

１０％

；

该股权转让后，东莞杉杉的股权结构为：宁波新能源

９０％

，通达贸易

１０％

。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鉴于财政部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３

号（财会［

２００９

］

８

号文），明

确了企业持有上市公司限售股权，对上市公司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情况

的财务处理方法。 本公司持有的对宁波银行的投资属于文件所规范的这类情况。

根据此次新颁布的规定，以及会计政策选用的一贯性原则，董事会决定变更对宁波银

行投资的核算方法，并调整会计账务处理。 具体如下：

１

、 根据公司原先的会计政策对所持上市公司的流通股权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变更后宁波银行的股权也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相应调整计价及相关“资本公积”

“递延所得税负债”科目。

２

、在确定宁波银行限售股权公允价值时按证监会计字［

２００７

］

２１

号文要求，对估值日

该股权公允价值变动金额，采用估价方法确认。

３

、上述调整作为会计政策调整，采用追溯调整方法。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并出具了意见。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关于转让公司所持中科廊坊科技谷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

会议同意， 公司将所持中科廊坊科技谷有限公司

７０％

的股权转让给杉杉集团有限公

司， 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经评估的净资产价值为定价依据， 确定交易价格为

１８５

，

８４２

，

６９０．６４

元，较账面价值溢价

３３．５０％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郑永刚、郑学明、陈光华和中分孝一回避表决，其余

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公司

３

位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１

、本次关联交易的操作程序和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２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化原则和公允性原则，对关联方以外的其他股东无不利

影响。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经过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公司的

审计和评估，以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３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集中资源做强主业，增强公司的持

续经营能力，符合公司的产业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中，本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５％

以上，故本次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 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长沙东塘支行申请一年

期综合授信

２０００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９

日在宁波望春工业园区杉杉时尚产业园 （云林中路

２３８

号）

Ａ

座会议室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方式举行

３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９

日（星期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４

、召开地点：宁波望春工业园区杉杉时尚产业园（云林中路

２３８

号）

Ａ

座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星期四）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转让公司所持中科廊坊科技谷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

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代表。

（四）会议参加方法

１

、欲出席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理人请在会议前以电话、传真、邮件等方式通知本公司

联系人，进行会议登记。

２

、 出席会议的股东请持本人的身份证明和股东账户卡以及证券商出具的持股证明；

授权代理人应持股东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证券商出具的持股证明及本人的身份证

明；法人股东应持有法人代表人证明书、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及本人的身

份证明。

（五）联系方式

地址：宁波市望春工业园云林中路

２３８

号杉杉时尚产业园

Ａ

座三楼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陈莹、王俊宏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４－８８２０８３３７

传真：

０５７４－８８２０８３７５

邮政编码：

３１５１７７

（六）其他事项

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交通费和食宿费自理。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通知。

附：授权委托书样本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作为本人

／

本单位的代理人出席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法人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转让公司所持中科廊坊科技谷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

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做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日期：

（此委托书格式复印件有效）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４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２０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转让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拟将持有的中科廊坊科技谷有限公司

７０％

的股权转让给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金额为：

１８５

，

８４２

，

６９０．６４

元。 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召开的公司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的议

案，所涉及关联董事郑永刚、郑学明、陈光华、中分孝一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余

５

名非关

联董事参与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旨在调整公司业务结构， 集中资源做强主业， 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

构，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本次关联交易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与该交易有关的关联股东对此议案予

以回避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杉杉股份”）拟将持有的中科廊坊科技

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技谷公司”）

７０％

的股权转让给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

杉集团”），转让价格为

１８５

，

８４２

，

６９０．６４

元。

该交易已经公司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由于杉杉集团系本公司关联

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参加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公司

独立董事蒋衡杰、郑孟状、戴继雄同意该关联交易，并就该关联交易出具事前认可意见和

独立意见。

１

、本次关联交易的操作程序和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２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化原则和公允性原则，对关联方以外的其他股东无不利

影响。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经过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公司的

审计和评估，以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３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集中资源做强主业，增强公司的持

续经营能力，符合公司的产业发展战略。

本次关联交易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由上海银信汇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银信汇业”）对科技谷公司的整体资产进行评估，出具了《中科廊坊科技谷有限公司

企业价值评估报告》（沪银信汇业评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６６

号）；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对科技谷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出具了《中科廊坊科技谷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审计

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２３８８９

号）。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

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介绍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宁波望春工业区杉杉路

２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郑永刚

注册资本：

２．１６

亿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服装制造、加工；机电设备、五金交电、百货、针纺织品、服装面辅料及缝纫

设备的批发；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不涉及国

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账面总资产

１０５．４７

亿元，净资产

２４．７３

亿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实

现销售收入

２９．７

亿元，净利润

１．１２

亿元。

２

、本次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如下：

３

、从本年年初至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的关联交易已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

且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后净资产的

５％

。

三、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科廊坊科技谷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友谊路

法定代表人：李怀璋

注册资本：

２

亿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科技谷项目一级土地开发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管理；本企业开发房

产出租、转让；物业管理（凭资质经营）。

２

、股权结构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科技谷公司的的股权结构如下：杉杉股份占

７０％

的

股权；上海证大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证大”）占

３０％

的股权。

杉杉股份对其持有的科技谷公司的股权未设定任何质押或其他第三者权益。 本次股

权转让已经获得科技谷公司另一股东上海证大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

杉杉集团，注册资本

２１

，

６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宁波望春工业区杉杉路

２２８

号，经营范围

包括服装制造、加工；机电设备、五金交电、百货、针纺织品、服装面辅料及缝纫设备的批

发；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上海证大为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码为

００７５５．ＨＫ

，注册办事处为

Ｃａｎｏｎ

’

ｓ

Ｃｏｕｒｔ ２２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Ｓｔｒｅｅｔ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ＨＭ １２ Ｂｅｒｍｕｄａ

，法定股本为

４

亿港元。 主营业务为商

业及住宅物业销售；酒店经营；物业租赁、管理及代理；旅游及相关服务。

３

、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科技谷公司提供担保额合计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向民生银行

宁波分行申请的

２０００

万元短期借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向工商银行廊坊开发区支行申请的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项目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

基于本次股权转让，为避免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经交易双方协

商决定，对于上述

２０００

万元短期借款所提供的担保，由科技谷公司在该短期借款到期日前

按时归还借款，并终止本公司担保责任；对于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项目贷款所提供的担保，由科技

谷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１

日前办理完毕贷款担保的更换，终止本公司担保责任。

４

、资金占用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科技谷公司因支付征地款之需，向杉杉股份借款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科技谷公司归还借款

５００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杉杉股份应收科技谷公司余额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基于本次股权转让，为避免公司与控股股东及下属子公司形成资金占用，经交易双方

协商决定，对于上述

１０００

万元的资金占用，由科技谷公司在本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

１０

日内

归还公司。

５

、财务状况

依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中科廊坊科技谷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审

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２３８８９

号），科技谷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份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合计

２６８

，

８１０

，

４７３．０３ ９３

，

７２５

，

８９３．４９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０５

，

７８５

，

０６８．３５ ２２０

，

２３６

，

７９３．４４

资产总计

４７４

，

５９５

，

５４１．３８ ３１３

，

９６２

，

６８６．９３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４５

，

７２９

，

２２９．９７ １１１

，

９３０

，

１２７．３９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负债总计

２７５

，

７２９

，

２２９．９７ １１１

，

９３０

，

１２７．３９

少数股东权益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９８

，

８６６

，

３１１．４１ ２０２

，

０３２

，

５５９．５４

财务指标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 ３３

，

１１５

，

１５０．００

营业成本

３

，

１６６

，

２４８．１３ ３０

，

４５２

，

３２３．１９

营业利润

－３

，

１６６

，

２４８．１３ ２

，

６６２

，

８２６．８１

利润总额

－３

，

１６６

，

２４８．１３ ２

，

７６２

，

８２６．８１

净利润

－３

，

１６６

，

２４８．１３ ２

，

０３２

，

５５９．５４

６

、评估情况

根据银信汇业出具的 《中科廊坊科技谷有限公司企业价值评估报告》（沪银信汇业评

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６６

号），科技谷公司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价

值为

２６

，

５４８．９６

万元，增值率

３３．５０％

，具体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

Ａ Ｂ Ｃ Ｄ＝Ｃ－Ｂ

Ｅ＝

（

Ｃ－Ｂ

）

／ Ｂ＊

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２６

，

８８１．０５ ２５

，

９９１．８６ ２６

，

００４．４６ １２．６０ ０．０５

固定资产

２０

，

５７７．７１ ２

，

６４８．２３ ２

，

６４０．４１ －７．８２ －０．３０

其中

：

建 筑 物

设 备

１９５．９２ １９５．９２ １８８．１０ －７．８２ －３．９９

在建工程

２０

，

３８１．７９ ２

，

４５２．３１ ２

，

４５２．３１

无形资产净额

０．８０ １８

，

８１９．４７ ２５

，

４９１．１０ ６

，

６７１．６３ ３５．４５

资产总计

４７

，

４５９．５６ ４７

，

４５９．５６ ５４

，

１３５．９７ ６

，

６７６．４１ １４．０７

流动负债

１４

，

５７２．９２ １４

，

５７２．９２ １４

，

５８７．０２ １４．１０ ０．１０

长期负债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２７

，

５７２．９２ ２７

，

５７２．９２ ２７

，

５８７．０２ １４．１０ ０．０５

净 资 产

１９

，

８８６．６３ １９

，

８８６．６３ ２６

，

５４８．９６ ６

，

６６２．３３ ３３．５０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主要条款

１

、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

根据银信汇业出具的评估报告书（沪银信汇业评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６６

号），科技谷公司于

评估基准日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２６５

，

４８９

，

５５８．０５

元，

７０％

股权对应评估价值为

１８５

，

８４２

，

６９０．６４

元。 本次主要增值原因是已取得土地证的土地资产评估增值所致。

基于以上评估结果，双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以科技谷公司

７０％

权益对应评估价值为

定价依据，确定交易价格为

１８５

，

８４２

，

６９０．６４

元。

２

、本次交易的主要条款

（

１

）以公司为主体，向杉杉集团转让所持的科技谷公司

７０％

的股权；

（

２

）经双方协商一致，该股权转让价以银信汇业按照该股权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评估确定的价值为依据，确定交易价格为

１８５

，

８４２

，

６９０．６４

元；

（

３

）经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股权转让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０

日内，杉杉集团支付股权转让

款的

５０％

（即

９２

，

９２１

，

３４５．３２

元）至杉杉股份指定账户；标的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手续完成

后

１０

日内，支付余款（即

９２

，

９２１

，

３４５．３２

元）至杉杉股份指定账户；

（

４

）股权转让协议经按照《公司法》、交易双方公司章程及议事规则的规定分别获取

双方有权机关（包括但不限于双方的董事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批准以及科技谷公司

另一股东上海证大放弃优先购买权后方可生效。

３

、公司董事会对收回股权转让款可能性的判断和说明

２００６

年，杉杉集团账面总资产

６１．４８

亿元，净资产

２３．２１

亿元，实现销售收入

６１．９４

亿元，

净利润

１．８６

亿元；

２００７

年，杉杉集团账面总资产

８７．４６

亿元，净资产

２２．７３

亿元，实现销售收

入

６５．９４

亿元，净利润

１．８１

亿元；

２００８

年，杉杉集团账面总资产

１０３．４３

亿元，净资产

２４．７８

亿

元，实现销售收入

７２．８８

亿元，净利润

１．９２

亿元。

经核查，董事会认为杉杉集团具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能力，本次交易不存在款项无法

收回的可能性。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主要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从公司整体利益出发，旨在调整公司业务结构，集中资源发展服装、锂

电材料、投资三大主业，有利于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的

整体发展战略。 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公司将以现金方式获得股权转让收入

１８

，

５８４．２７

万元，

同时，公司相应可获得股权转让收益为

４４４１．９９

万元。

六、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因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在董事会召开前将相关资料提交独立董事审核，独立董事进行

了相关调查、质询工作后，同意将该议案提请公司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进行审议。

１

、本次关联交易的操作程序和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２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化原则和公允性原则，对关联方以外的其他股东无不利

影响。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经过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公司的

审计和评估，以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３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集中资源做强主业，增强公司的持

续经营能力，符合公司的产业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由银信汇业对科技谷公司的整体资产进行

评估，出具了《中科廊坊科技谷有限公司企业价值评估报告》（沪银信汇业评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６６

号）；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科技谷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出具了《中

科廊坊科技谷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２３８８９

号）。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３

、六届董事会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面文件及独立意见；

４

、《资产评估报告书》；

５

、《审计报告》；

６

、《股权转让协议》；

７

、放弃优先购买权声明。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杉杉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４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２１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上午

１０

时在宁波望春工业园区杉杉时尚产

业园（云林中路

２３８

号）

Ａ

座三楼会议室召开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实

到

５

名，符合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钱祖岚先生主持。 会议经

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持有的宁波银行限售股权由原来的“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核算变更

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进行核算，并且按相关文件要求之模型确认估值日的公允价

值，以及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计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解

释的规定，变更依据合法、变更程序规范。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转让公司所持中科廊坊科技谷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表决通过，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符合相关法定程序和公允原则；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对关联方以外的其他股东无不利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旨在调整业务结构，集中主营，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公司的

整体发展战略，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４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２２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财政部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３

号》（财会［

２００９

］

８

号文），对

“企业持有上市公司限售股权，对上市公司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情况的

财务处理方法做了进一步的明确：“企业持有上市公司限售股权（不包括股权分置改革中

持有的限售股权），对上市公司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将该限售股权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或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本公司持有的对宁波银行的投资属于《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３

号》所规范的这类情况。

根据此次新颁布的规定，以及会计政策选用的一贯性原则，董事会决定变更对宁波银行

投资的核算方法，并调整会计账务处理。 具体如下：

１

、 根据公司原先的会计政策对所持上市公司的流通股权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变更后宁波银行的股权也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相应调整计价及相关“资本公积”

“递延所得税负债”科目。

２

、在确定宁波银行限售股权公允价值时按证监会计字［

２００７

］

２１

号文要求，对估值日

该股权公允价值变动金额，采用估价方法确认。

３

、上述调整作为会计政策调整，采用追溯调整方法。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基于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对会计报表

２００８

年年初数和年末数进行了相应的追溯

调整，主要报表数据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初追溯调整

数

２００８

年末追溯调整数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度影响数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８１

，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１

，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７５２

，

０５２

，

０９５．２４ ６８５

，

９８９

，

０４７．６２ ８６８

，

７６５

，

９０４．７６

资产总计

５７０

，

５０２

，

０９５．２４ ５０４

，

４３９

，

０４７．６２ ８６８

，

７６５

，

９０４．７６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１４２

，

６２５

，

５２３．８１ １２６

，

１０９

，

７６１．９０ ２１７

，

１９１

，

４７６．１９

负债总计

１４２

，

６２５

，

５２３．８１ １２６

，

１０９

，

７６１．９０ ２１７

，

１９１

，

４７６．１９

资本公积

４２７

，

８７６

，

５７１．４３ ３７８

，

３２９

，

２８５．７２ ６５１

，

５７４

，

４２８．５７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

益

４２７

，

８７６

，

５７１．４３ ３７８

，

３２９

，

２８５．７２ ６５１

，

５７４

，

４２８．５７

三、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持有的宁波银行限售股权由原来的“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核算变更为“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科目进行核算，并且按相关文件要求之模型确认估值日的公允价值，以及采用

追溯调整法进行会计调整。 公司提出此项会计政策变更，严格遵循了财政部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３

号》（财会［

２００９

］

８

号文）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２００６

］

３

号文）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现时财务状况，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监事会关于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

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解释的规定，变更依据合法、变更程序

规范。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１４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公司收到了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杭萧商初字

第

４００６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已正式受理了公司诉

浙江中汇纺织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中汇纺织）关于企业借贷纠

纷案。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案基本情况

１

、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本公司

被告：浙江中汇纺织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

、诉讼起因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原告借给被告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后经多次催讨，被告仍

未归还。

３

、诉讼请求

（

１

）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款

２０００

万元；

（

２

）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二、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

三、有关本案的其它情况

本公司应收中汇纺织大额资金为公司前任董事长陈鹏飞案所致， 截止

２００６

年年末，合计

３．６３

亿元款项被中汇纺织拆借占用。 经

２００６

年年度股东大

会批准，

２００６

年末公司对于应收中汇纺织的款项单独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

其实际资产状况计提坏账准备

２１７４０．５４

万元。

２００７

年以来，公司陆续收回部分货币资金。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应

收中汇纺织余额为

２７

，

４８２

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余额为

１６

，

７０４

万元，对中汇

纺织应收款净值为

１０

，

７７８

万元。

本案所涉标的为上述款项的部分金额。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公司目前无法判断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院受理通知书；

２

、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６

证券简称：迪康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０９

—

０１９

号

四川迪康科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市场近期关于公司重组的传闻较多， 公司多次接到投资者电话问

询、核实公司重组传闻情况，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帮助广大投资者全面、真

实、及时地了解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根据《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特向公司大股东四川蓝光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集团）进行了书面征询，获知目前蓝光集团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影响股价敏感信息， 且截止目前并在可预见的三个月

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涉及公司的股权转

让、非公开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或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迪康科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６

证券简称：迪康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０９

—

０２０

号

四川迪康科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收到副总经理徐志敏先生的辞职报告，徐

志敏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所担任的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章

程》及相关规定，徐志敏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徐志敏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四川迪康科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２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０５

股票简称：西昌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２１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

、

预计的公司本期业绩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２

、

业绩预告情况

：

经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

预计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中期

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将增长

４００％

以上

，

具体相关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０９

年半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

３

、

本次所预计的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

二

、

上年同期业绩

１

、

净利润

：

２１

，

９２７

，

６３９．４７

元

。

２

、

基本每股收益

：

０．０６０１

元

。

三

、

业绩变动主要原因

因公司对外担保处置情况取得重大突破

，

调整已计提的预计负债所致

，

对公司本期利润影响较大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做出的

，

具体数据以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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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０３２

云南马龙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长杨授诚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家平先生、会计

机构负责人黄家志先生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审计

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

２００８

年半年度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５８２７２．４７ ７３６４８．７６ －２０．８８

营业利润

－１０６６１．３８ ５８６２．８５

比上年同期减少

１６５２４．２３

万元

利润总额

－１０４７３．９０ ５９０８．２０

比上年同期减少

１６３８２．１０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１０７６８．００ ２７６９．６５

比上年同期减少

１３５３７．６５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８５ ０．２２

比上年同期每股减少

１．０７

元

净资产收益率

（

％

）

－ ６１．３６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末

２００８

年度末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１０７５９７．４６ １０９０４５．２５ －１．３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７５５７．９８ ３２１９．３６ －３３４．７７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０．６０ ０．２６ －３３０．７７

二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末

，

本公司亏损的根本原因分析

１

、

公司主要产品

：

黄磷

、

三聚磷酸钠

、

磷酸的销售价格均比去年同期大

幅下降

。

２

、

受经济波动周期的影响

，

行业整体低迷

。

三

、

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的业绩快报原件

。

特此公告

云南马龙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０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